
 

 
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师资队伍建设，强化新教师助教制度、教

学传帮带机制的常态化落地，规范和完善教师任课资格和条件，

保障教学质量，针对部分课程急需教师教学的需求，本科生院经

过调研论证，依据《关于印发<重庆大学课程主讲教师资格认定办

法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（重大校〔2017〕60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认定

办法”）精神，决定推行“新教师教学成长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计

划”）。通过本计划，新教师在满足主讲教师资格认定所需条件的

基础上，可不受“新进教师原则上两年内不得申请课程主讲教师”

的限制，经由“绿色通道”提前进入申请主讲教师资格认定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人员 

因课程教学实际需要，希望通过“绿色通道”提前进入主讲

教师资格认定程序的教师。 

二、参加条件 

1.学院已经根据新教师的学科、专业等实际情况为其配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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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教学骨干教师作为指导教师； 

2.新教师为指导教师具体明确的一门课程担任助教。 

三、主要程序 

1.完成助教工作。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新教师通过备课、

授课、答疑、批改作业、实验指导等方式实质性参与到指导教师

所主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，完成一学期的助教跟课任务。 

2.微型教学演练。指导教师与新教师参加教发中心组织实施

的为期 3天的微型教学演练，演练以 5-6人为一组，主要针对教

学设计、教学实施、教学评价、教学反思等基本教学能力进行强

化训练。 

3.独立完成授课。在为指导教师的具体课程担任助教阶段，

新教师须独立承担三次单堂课的实际授课任务，指导教师应在授

课前后对新教师的授课给予指导和反馈。 

4.学生意见反馈与同行课堂观察。学院向教师教学发展中心

预约新教师第三次独立授课时的学生意见反馈与同行课堂观察，

教发中心指派咨询员深入课堂收集学生意见、开展课堂观察，并

生成反馈报告。 

5.进入认定程序。新教师顺利完成上述四个阶段，且已经完

成学院所要求的“试讲”“评议”等任务之后，可以向学院申请提

前进入主讲教师资格认定程序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1.学院一定要为新教师配备指导教师，并明确其担任助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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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课程。 

2.学院一定要在新教师第三次独立授课前与教师教学发展中

心约定学生意见反馈与同行课堂观察的时间、地点。 

3.基于学生意见反馈与同行课堂观察所生成的报告，是新教

师能否提前进入主讲教师资格认定程序的重要参考。 

4.质量与评估中心将组织专家对试讲录像资料、评议结果等

进行抽查，抽查合格且通过审批者即获得课程主讲教师资格。 

 

附件：1.微型教学演练报名表 

2.课程主讲教师资格认定审批表 

 

 

本科生院 

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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